
臺北市政府 109.06.01.  府訴二字第 109610094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訴願人因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2月 5日北市產業科字第

1

08603557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於民國（下同） 108年 12月 20日以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申

請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申請類別：第二類；貸款用途：營運週轉金），經原處分機關

依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實施要點（下稱實施要點）行為時第 17點規定，將該案提送 109

年 1月 13日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審查小組（下稱審查小組）第 193次會議審議，經審認因

訴願人自成立以來多次更名並調整經營項目，惟經營成效不佳，營收規模偏小且持續下滑，

多次投標項目均未得標，且目前亦無執行在案之新項目實績，貸款用途需求不明確等情，經

綜合評判，依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之不予核貸條件（下稱不予核貸條件）第 18點規定，

決議本案所請礙難辦理；原處分機關乃以 109年 2月 5日北市產業科字第 1086035579號函（

下

稱原處分）復訴願人否准所請。原處分於 109年 2月 6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9年 3月 3

日向

本府提起訴願，3月 12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實施要點第 2點第 1項規定：「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產業

　　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行為時第 3點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本

　　貸款：……（二）第二類：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之公司、商業及有限合夥

　　，依法完成設立登記於本市且實際營業二年以上……。」第 5點規定：「本貸款用途，

　　以購置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營運週轉金為限。」第 16點第 1項規定：「本貸

　　款應檢具下列書件向產業局提出申請：（一）貸款申請書。（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三）事業計畫書。（四）切結書。（五）稅籍登記證明、公司登記、商業登記

　　、有限合夥登記或其他依法登記證明文件。（六）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



　　報告。（七）其他經產業局指定之必要證明文件。」行為時第 17點規定：「本貸款由產

　　業局設置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就申請人之資格、

　　財務結構、資金用途、營業情況、產業前景、貸款額度、貸款期限及寬限期年限等事項

　　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者，由產業局發給核定通知書……。」第 18點第 1項規定：「審

　　查小組成員至少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產業局局長或指定人員兼任，餘由產業局

　　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任之：（一）產業局、財政局、商業處代表各一人。（二）信保

　　基金、臺北市會計師公會代表各一人、承貸金融機構代表二至六人及產學界專家代表或

　　顧問一至三人。」第 20點規定：「審查小組會議之決議，應以審查小組成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第 26點規定：「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及本

　　貸款不予核貸之條件，由產業局定之。」

　　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之不予核貸條件第 18點規定：「經審查小組會議決議不予核貸

　　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因無執行在案之新標案，故需向原處分機關申辦營運週轉金

　　藉以投標，然原處分機關卻以訴願人無執行在案之新標案，故不予核貸。政府乃人民公

　　僕，理應為民服務，原處分機關卻要求人民先行獲得成果，才予以協助，此行政作為之

　　法條依據為何？訴願人創立 8年以來，不曾僱用員工，如今規劃轉型，將僱用員工，創

　　造就業機會；且訴願人並非貿然申貸藉以投標，而是已兢兢業業投標 9案，後續需政府

　　貸予營運週轉金，以利賡續辦理投標，望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慎評估，酌予核貸。

三、查訴願人以 108年 12月 20日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經原處

　　分機關依 109年 1月 13日審查小組第 193次會議決議，審認該案具事實欄所述事由，依

不

　　予核貸條件第 18點規定，經審查小組決議不予核貸，乃否准所請；有 109年 1月 13日審

查

　　小組第 193次會議紀錄及所附審查結果表、簽到簿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自屬有據

　　。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因無執行在案之新標案，故需向原處分機關申辦營運週轉金藉以投標，

　　然原處分機關卻以無執行在案之新標案，故不予核貸，此行政作為之法條依據為何云云

　　。經查：

（一）按實施要點第 17點第 1項規定，系爭貸款由原處分機關設置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又有

　　　關審查小組對本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之審核，依同要點第 18點第 1項規定，審查小組

　　　成員至少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由原處分機關首長或指定人員兼任，餘由原處分機

　　　關、本府財政局、本市商業處、信保基金、本市會計師公會代表各 1人與承貸金融機



　　　構代表 2至 6人及產學界專家代表或顧問 1至 3人兼任。上開審查小組係選任嫻熟系爭

領

　　　域之人進行審查，並就申請人之資格、財務結構、資金用途、營業情況、產業前景、

　　　貸款額度、貸款期限及寬限期年限等事項進行審查，該審查結果之判斷，除有認定事

　　　實錯誤、審查程序不符相關規定之違失，抑或有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行政法上

　　　一般法律原則外，應予以尊重。

（二）本案既經審查小組於 109年 1月 13日第 193次會議進行審查，且據原處分機關答辯書

理

　　　由三說明略以：「……審查委員依實施要點第十七點規定審酌訴願人申請資料，其中

　　　訴願人於 101年登記迄今營業項目由初期網站優化、轉型為自動交際程式、再調整為

　　　區塊鍊程式，目前轉型為專營公家資訊軟體標案承攬，又本次貸款用途為投標政府中

　　　小型資訊軟體標案，因正處於轉型投標，預計除負責人外，另再增加至 5位軟體工程

　　　師之員工，爰需負責人及工程師之薪資、營業場所租金與押標金等營運周轉需求，惟

　　　訴願人成立迄今逾 7年，營收尚未穩定，且目前尚未有執行在案之投標項目，得標後

　　　始有工程師人力需求，未能評估貸款用途之合理性與必要性，另考量如未取得標案，

　　　營業收入未能確定，將影響還款來源與必要性，另考量如未取得標案，營業收入未能

　　　確定，將影響還款來源並產生申貸者財務及信用瑕疵之風險……」爰經審查委員查認

　　　因訴願人自成立以來多次更名並調整經營項目，惟經營成效不佳，營收規模偏小且持

　　　續下滑，多次投標項目均未得標等情，綜合評判後，依不予核貸條件第 18點規定，決

　　　議本案所請礙難辦理。次查依卷附審查小組第 193次會議簽到簿影本所示，上開審查

　　　小組 10位成員中有 8位委員親自出席，且經委員審查決議未同意本案所請。則本件審

　　　查小組之設立及審查會議之開會、決議，既無組成不合法、欠缺審查權限或審查程序

　　　違誤之問題，且就系爭申請案之審查亦尚無認定事實錯誤及其他顯然違法不當之情事

　　　，原處分機關依審查小組決議內容，通知訴願人不予核貸之處分，自非無憑；是訴願

　　　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